
 

 

 

越南正式頒佈全國公立學生免學費及私立學生可獲補助 

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教育組 

越南國會以多數贊成票通過有關全國學幼兒園與 K12 學生免學

費及提供補助的決議案。2025 年 6 月 26 日下午，越南國會以 440 票

贊成、1 票反對通過免學費與補助決議，有關免除及補助學費的決議，

涵蓋全國幼兒園、小學生及中學生，以及在國家教育體系內接受普通

教育課程之所有學生。該決議自國會通過之日起生效，並將自 2025-

2026 學年度開始實施。 

國會通過的決議規定，免除及補助學費的對象包括在國家教育體

系內接受普通教育課程的越南公民、以及尚未確定國籍、但在越南居

住的越南裔人士之 K12 學生。具體政策方面，決議明確免除公立教育

機構中的 K12 學生及普教課程學習者之學費，對於在民辦、私立教育

機構就讀的 K12 及普教課程學習者，將提供學費補助。 

補助金額由各省、市人民議會依據政府規定的學費標準框架決定，

但不得超過當地民辦、私立學校的實際收費標準。決議同時明確，免

學費及補助政策的經費由國家預算保障，並依照財政分權管理相關法

律規定執行。對於尚無法自籌預算以落實免學費與學費補助政策的地

方，中央政府將依據相關法律規定提供財政支援。 

越南政府表示，此次國會通過的學費免除決議，已全面涵蓋從 3

個月到 6 歲的兒童、K12 學生，以及在國家教育體系內接受基礎教育

（包括在成人教育機構修讀國中與高中的學生）之所有學生。 

該政策適用對象為所有越南公民，以及尚未確定國籍、但居住在

越南的越裔人士，無論其就讀於公立、民辦或私立學校，亦不分地區

或地域，皆可享有相同待遇。政府強調，此政策體現了「不讓任何人

被落下」的教育公平原則，並展現黨與國家對年輕一代、國家未來的

高度關注與政治承諾。 

在財政規劃方面，學費補助金額將由各省市人民議會根據中央政

府訂定的學費上下限標準來決定，確保不低於最低標準、不超過上限，

且不得高於民辦、私立學校的實際收費。該決議的設計，亦考量各地



 

 

 

區不同的財政能力與經濟社會條件，以避免地方間學費補助標準出現

嚴重落差，確保政策實施的均衡與可行性。 

根據政府估算，若全面實施該項政策，從幼兒園至 K12 所需的總

經費約為 30.6 萬億越盾。其中，2025–2026 學年度，針對 5 歲幼兒、

國小與國中的學費免除預計將動用 22.4 萬億越盾。為完整落實中央

政治局有關擴大免學政策的指示，政府預計國家預算需額外增加約

8.2 萬億越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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